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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时代之问

分布式 ＡＩ治理：
技术制度博弈与社会政府协同

江小涓

　
摘　 要　 近十年来，人工智能治理问题是各国和全球科技治理的重点热点，然而相关治理共识虽然在各国和各
种全球性高级别会议上反复发布，落地却缓慢而且收效有限。其原因是这些努力聚焦于形成以法律法规为基

础、具有普适性的集中式治理模式上，然而这种模式主导的治理并不符合 ＡＩ 发展特点和社会各方意愿，缺乏
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本文提出 ＡＩ分布式治理的概念，即以技术手段为互信保障，形成遵守共同规则的去中
心化 ＡＩ合规共同体，这种治理模式与 ＡＩ技术逻辑以及社会意愿有较好的匹配性。文中着重分析了推动不同利
益主体广泛加入分布式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包括社会价值对标、企业信誉维护、市场竞争压力、技术社区

共识、技术保障能力等。今后，ＡＩ治理要鼓励具有相同意愿与能力的群体形成规模与规则多元化的局部治理共
同体，并由这些共同体构成遍及全社会的分布式治理网络，汇聚千万主体意愿和行动，积小善为大善。同时，

基于公权力的集中式治理体系不可或缺，要对那些导致严重安全、伦理与价值观问题的 ＡＩ行为进行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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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的讨论，国内外长期聚焦在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集中式治理模式上，并做出许多

努力，然而相关理念反复论述，具体举措却难以形成，实践落地见效缓慢。导致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是监

管者对个性化复杂场景的理解能力远低于具体场景中的组织和个体，技术和商业领域的发展激励机制远强于

行政部门的治理激励机制，集中式治理制度形成周期远长于技术迭代周期。因此，在继续努力推动集中式治

理体系建设的同时，要寻求更多能发挥各种类型治理积极性的路径。分布式治理是由多个共识联合体构成的

治理网络，其架构具有非统一性和去中心化特点，具有高度的弹性、灵活性和多样性，能汇聚起众多差异化

的 ＡＩ向善行动，实现有限、有效和有用的治理。

一、理念复述与实践寡现：ＡＩ集中式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ＡＩ技术无疑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益处。ＡＩ是创新引擎，重构创新范式，ＡＩ和数据驱动的创新
成果大量涌现；ＡＩ提升工作效率，推动产品、服务以及公共服务快速迭代，生产生活便利化程度极大提升；
ＡＩ能用多模态进行创作，多种形态的文化产品极大丰富，传播渠道极大扩充能够分发海量信息；ＡＩ擅长复杂
大场景规划，优化重构城市与社会运转流程，激活多方协作能力；ＡＩ还具备深察与远望能力，助力人类对自
然界和自身的理解边界极大扩展。ＡＩ的这些能力和贡献社会已有高度共识，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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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发展的同时，其治理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逐渐意识到，ＡＩ不仅给人类
带来诸多益处，也带来许多挑战。

（一）ＡＩ带来新挑战
１ 可以预见的挑战。

ＡＩ带来的挑战中，有些已经出现或者可以预见。
首先是对社会共识、社会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挑战。机器生成的信息增加，内容庞杂真伪难辨，由于合成

信息大量加入和大模型产出的不可检验，主观有意和客观无能导致的 “真—假—虚—实”内容交相纠缠在一

起，当出现偏颇或虚假画像时，个体无法知晓问题出在何方。数智化的探测和匹配技术，决定着不同社会主

体的可知不可知、可得不可得及可为不可为。例如针对个人偏好的新闻推送和广告投放，既能为消费者提供

更合意更有个性的产品和服务，然而也很可能产生 “信息茧房”效应，那些多元信息搜集能力较差的 “文化

弱者”受到的影响更大。ＡＩ还可能生成一些极端观点，有意无意带来社会不同群体立场极化的效应。它们还
有能力通过掌握的海量数据和计算能力，侵犯个人隐私，违背社会公平，塑造不恰当的价值观等，甚至有能

力干预政治选举，并在地缘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谷歌公司为例，欧盟反垄断当局曾经认为，它并非市场

中的一个竞争者，而是为他人设置竞争条款的权力核心和 “造王者”（ｋｉｎｇｍａｋｅｒ）。①

其次是对市场各方关系的挑战。对数据、算力和算法的掌控能力，使得大型企业和大型组织具有了更强

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中小企业地位更加被动和弱化。大数据和特定算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资源配置，

资本 ／劳动的关系也在改变，被资本和技术替代的工作岗位类型在增多，各种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从事重复性高
的信息处理类工作，生成式大模型更具智慧性，有望替代多种类型的知识和技能密集型工作岗位。如此下去，

技术进步创造的新财富无法在市场相关各方特别是技术资本持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共享，导致经济发展的包容

性共享性较差。

２ 尚未预见的挑战。

图灵奖得主 Ｙｏｓｈｕａ Ｂｅｎｇｉｏ于 ２０２５年牵头发布的 《国际人工智能安全报告》，将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

划分为三大类，包括恶意使用风险 （Ｍａｌｉｃｉｏｕｓ Ｕｓｅ Ｒｉｓｋｓ），即人为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进行伤害、操控、欺诈
等非法或不道德行为；技术失灵风险 （Ｍ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即人工智能系统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由于故障或技
术失灵带来的不良后果；系统性风险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ｉｓｋｓ），即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后可能引发广泛负面社会影
响。② 有些情形下带来的风险极高，例如 ＡＩ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有些系统性风险也会带来全局失控的问题，
例如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过人们普遍认为，ＡＩ继续发展下去，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潜在风险就是技术失灵中
的失控情况，亦即当人工智能 （ＡＩ）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 （ＡＧＩ）或超级人工智能 （ＡＳＩ）的阶段，人类丧
失对 ＡＩ的控制权，机器不仅替代人而且战胜人。

上述分类并未穷尽 ＡＩ的风险。经济学将风险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风险 （Ｒｉｓｋ），指未来事件的结果概
率分布是已知或可以估算的情况，例如风险投资，失败率大致在 ８９％—９０％，还有保险赔付率等，这类风险
可以通过概率模型量化，并能用保险、对冲等方式管理；另一类称为不确定性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指在未来事件
的概率分布完全未知或无法可靠估计的情况，例如突发罕见自然灾害或战争、颠覆性技术创新等，这类情况

无法用传统概率统计衡量，决策往往依赖主观判断或经验，其极端案例现在也被称为 “黑天鹅”事件。③ 科

技发展思想史上有过著名的 “科林格里奇困境”：试图控制一项技术是困难的，而且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

在其早期阶段，当它可以被控制时，对其有害社会后果的了解不够充分，因此没有理由控制它的发展；但当

这些有害后果显而易见时，控制已变得代价高昂和缓慢。④ 可以想见，未知概率的不确定风险以及 “科林格

６

①

②

③

④

Ａ 扎拉奇、Ｍ 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余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８年。
Ｂｅｎｇｉｏ牞 Ｙ牞 Ｍｉｎｄｅｒｍａｎｎ牞 Ｓ牞 Ｐｒｉｖｉｔｅｒａ牞 Ｄ牞 ｅｔ ａｌ牞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牞  ａｒＸｉｖ牶 ２５０１ １７８０５牞 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牞 ２０２５牞 ｈｔｔｐｓ牶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４８５５０ ／ ａｒＸｉｖ ２５０１ １７８０５
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
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万丹、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关于 “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描述，可以参见李秋甫、张慧、李正风：《科技伦理治理的新型发展观探析》，《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２年
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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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奇困境”在 ＡＩ时代将更加突出和更具挑战性。
（二）集中式治理：有共识却难执行

国际社会关于人工智能风险与挑战话题的密集讨论已经将近十年，关注的重点是伦理、价值观与安全风

险。各国政府、政府间国际会议、国际组织、行业组织、技术社群和头部企业等纷纷发声，努力寻求规则一

致、普遍适用、有公权力加持的集中式治理体系。但这个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呈现出共识容易形成但实践难以

推进的特点。从治理原则的共识看，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并无大的分歧，共识度较高。较早期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１７）发布的 《机器人伦理报告》（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Ｅｔｈｉｃｓ），最新的是在 ２０２５年 ２月
举行的巴黎 ＡＩ峰会上 ６１国签署的 《关于发展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地球的声明》。研究显示，

从 ２０１６年到 ２０２２年 ６月，各类机构至少提出了 ２００项以上的伦理原则和框架。图 １展示了这些组织类型的分
布情况，分别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学术机构、专业协会和企业等。

图 １　 各类机构发布的 ＡＩ治理相关文件数量
　 来源：Ｃｏｒｒêａ牞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Ｋｌｕｇｅ牞 ｅｔ ａｌ牞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ＡＩ Ｅｔｈｉｃｓ牶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２００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牞  ２０２２，文中图
３，按机构类型划分的出版物。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 ／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ｉｉ ／ Ｓ２６６６３８９９２３００２４１６

各方面对数智时代技术规则和 ＡＩ伦理相关问题的讨论共识度相当高，合并同类项后的治理原则包括：安
全性、透明性、非歧视、可解释、可追溯、公平公正、包容开放、尊重隐私、共享利益、共同繁荣、以人为

本、人类控制等，几乎所有政府、政府间和国际组织的倡议都包括其中多数项。① 例如安全性与可控性要确保

系统在设计上能避免失控风险，再如公平性与非歧视性要防止人工智能在算法训练或部署过程中加剧社会不

公等等。这些理念无疑是正当和令人向往的，业界和社会各方面认同度高，在近十年的时间中数百次被各类

机构复述。在这些倡议类文件中，有多项是由国际组织和多国峰会发布的，有不少希望能够建构一种具有一

致性普适性的集中式治理框架和治理体系。例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以及 ＯｐｅｎＡＩ的首席执行官
山姆·奥尔特曼等在 ２０２３年 ６月举行的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公开会议上，提出设立一家类似于国际

原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的机构来监管人工智能。②

但是，各国政府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持续强调的这些原则与共识，在转化成治理行动方面进展缓慢，目

前仍主要存在于理念层面和意愿层面，少数正在推进的落地努力也面临许多困难。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的

立法周期———从 ２０２１年 ４月欧盟委员会提出草案到 ２０２４年 ８月 １日正式生效———历时约 ３年零 ４个月，然而
这个花费三年多时间精心设计的监管框架，在 ＣｈａｔＧＰＴ横空出世后面临巨大新挑战。“我们原本以为 ＡＩ就是

７

①

②

显示出这些共性的原则和报告很多，除了正文前面部分提及的之外，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还有：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６）发布的 《合伦理设计：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 （ＡＩ ／ ＡＳ）最大化人类福祉的愿景》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未来研究院 （ＦＬＩ　 ２０１７）发布的 《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

（Ａｓｉｌｏｍａｒ Ａ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９）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联合国数字合作高

级别小组 （２０１９）发布的 《数字相互依存的时代》（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还有许多，此处谨举上述几例。
２０２３年 ６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召集了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公开会议，古特雷斯提议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蓝本，建立

一个专门负责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机构。ＯｐｅｎＡＩ ＣＥＯ 山姆·奥尔特曼在此次会议上支持这一倡议。同年 １０月，古特雷斯宣布成立
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由来自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 ３９名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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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传统的应用场景，但 ＣｈａｔＧＰＴ改变了一切。”“治理体系的复杂性呈指数级增长，执行机构或许难以承担
这样的制度负担”。① 韩国于 ２０２５年初通过的 《基本人工智能法案》，是继欧盟ＡＩ法案后的全球第二部此类立
法，现在也面临来自政界与业界的强烈修订压力。２０２５年 ７月 ２９日，在由韩国执政党主办的一场会议中，多
位专家表达了对该法案严格监管条款可能阻碍本土 ＡＩ创新的担忧；韩国科技信息通信部也首次公开表示，随
着欧盟自身对实施 ＡＩ法规有较多担忧，韩国也可能调整执行时间表，并愿意倾听各方修订意见。② 至于联合
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等提出的设立专门机构的设想，两年过去了未见实际进展。

导致实践停滞的根本原因，是 ＡＩ技术的指数级迭代，集中式治理进度难以跟上技术发展进度。世界各国
涉及 ＡＩ的制度安排都远慢于技术迭代的速度。同时，多国政府以及社会也担心治理会影响发展。信息广泛传
播也带来制衡力量，技术发展和治理措施带来何种影响的信息可获得性极大增加，全社会更多了解正在发生

的事情，所谓 “无知之幕”支撑社会易于接受公共决策的状况不复存在。③ 每一项决策涉及的损益各方都清

楚知晓所获或所失，以全社会正和博弈或者正加总效应来论证该项规则的正当性或必要性，更不易被全社会

成员特别是利益受到损害成员的接受。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国家层面和国际社会建立集中式 ＡＩ治理的努力还需继续推进，但短期看，期待这种
努力取得显著效果为期过早。应对 ＡＩ挑战还需要寻求更多的治理路径。本文下面部分将要提出，基于市场和
社会自发努力的分布式治理架构能够取得广泛实效，值得重视和强化。

二、分布式治理：复杂博弈中的多元合规共同体

（一）分布式治理：去中心化合规共同体

人工智能是能量巨大的先进技术，其应用波及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和条线，必然导致各方权益改变和关系重

构，这个过程极为复杂，超出政府的理解和计算能力。市场就是应对复杂性而生的机制，千千万万个体和群体将

复杂性拆解为交易双方的简单损益计算，当事人拥有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具体信息。赫伯特·西蒙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 Ｓｉｍｏｎ）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系教授，１９７８年因其对 “有限理性”（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
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人类决策受认知能力限制，无法完全处理复杂环境中的所有信息。而市场和企

业都是应对复杂性的制度设计，企业通过层级制简化决策，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协调分散知识，两者均是为了降低

复杂性带来的不确定性。④ 然而，市场交易和社会博弈常见的双方点对点沟通方式，并不适合许多情形下 ＡＩ
发展与治理的要求。ＡＩ技术是大场景技术，多方协作是常态，因此本文使用分布式治理这个概念。

分布式是计算机科学的核心概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 Ｓｙｓｔｅｍｓ），指将计算任务、数据存储或业务功能
分散到多台独立计算机 （节点）上协同完成的系统架构，其核心思想是多台机器协同工作，提高计算效率、

可靠性和可扩展性。较常见的还有分布式能源体系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与传统集中式能源系统 （如

大型火电厂）不同，它通过多节点、小规模、模块化的方式实现能源就近生产和梯级利用。还有分布式公共

治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其核心在于通过分散决策权，让公民、企业、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公共事务。这些以及更多分布式体系，其本质是构建分散的决策与运行模式，利用技术作为互信工具

（如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替代传统中心化机构的信用背书，具有更好的灵活性与弹性，每个节点

的运行依据自身特点定义，局部故障或失灵不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转。从这个描述就可以看出，ＡＩ治理特别适
用于分布式体系来推进。

８

①

②

③

④

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全球人工智能的立法者们都在聊些什么？”２０２５０７３１，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３１２５２６５３。
Ｙｏｏ牞 Ｃｈｏｏｎｓｉｋ牞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Ｉ Ｌａｗ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ｍｉｄ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牞  ＭＬｅｘ牞 ２０２５年 ７月 ２９日牞 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ｍｌｅｘ ｃｏｍ ／
ｍｌｅｘ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３７０３３８ ／ 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ａｉｌａｗｕ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ｆｏｒ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ｍｉｄｇｒ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无知之幕”是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代表性学术观点，当人们设计或者评判一个社会的制度或规则时，他们不了解这个制度对自身

可能产生的影响，好似被置于 “无知之幕”的背后，从而在选择社会规则时仅从 “普遍理性”出发，追求对所有人最公平的结果。

参见 Ｊ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詹正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分布式 ＡＩ治理：技术制度博弈与社会政府协同

这里给出分布式 ＡＩ治理的简单定义：以理念共识为合作基础，以技术手段为互信保障，形成遵守共同规
则的去中心化 ＡＩ合规共同体。这种分布式治理与 ＡＩ技术逻辑一致，有利于技术特性与治理模式的耦合与加
持。我们相信，由多个共识联合体组成的分布式治理网络，能够发挥灵活多样的治理功能，汇聚起众多差异

化的 ＡＩ向善行动，有效应对复杂多样的人工智能治理挑战。
这里我们借用 “大教堂”和 “集市”这两个概念形象描述下集中式治理与分布式治理的不同。“大教堂”

与 “集市”原本用于描述闭源和开源软件，这里借用这两个比喻表明集中式治理与分布式治理。“大教堂”

（集中式治理）是自权威向大众下达规则的路径，由少数人 （决策层）决策，制定有固定规则，有严格的执

行程序和规则控制等要求；而 “集市”（分布式治理）是多点平行交互博弈的路径，市场和社会主体依据自

己利益和诉求，自主选择特定交易对象结成合作共同体，规则灵活，进出自由。每个 “集市”（分布式治理

空间）的规模并不大，但千万个 “集市”的总和空间是巨大的，产生的治理动能也是巨大的。正如 《大教堂

与集市》一书中提到的 “林纳斯定律”所言：“（开源软件）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睛，所有的 ｂｕｇ 都是浅显
的。”① 这句话用来思考 ＡＩ可能形成的多种安全与伦理挑战以及应对方式是很适宜的。显然，分布式治理是有
限度的、不完美的，但基于各方博弈和共识形成，为多方协同合作奠定可信基础。

（二）分布式治理与技术合意性

与过往的科技治理相比，ＡＩ治理有很大不同。当代许多科技发展是在寻求甚至构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演
进中并不存在的状态，不少探索意在改变人类的 “自然状态”或 “社会状态”。例如 ＡＩ４Ｓ （ＡＩ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应用最密集的生命科学领域，有许多科技意图改变我们的生理、繁衍和认知结构。在这类科技方向上，每个

人与科技专家应该有平等的知情权和发言权。笔者曾经强调过，“合理与合意”应该成为经济社会治理的具

体目标，这里再强调下合意性问题。② 技术发展的 “合意”是指全社会对某项技术发展 “具有最大公约数的

社会共识”，从定义就可看出，是否合意必须由公众来决定，只有各方能充分表达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分布

式治理允许和鼓励有共识者针对特定诉求结成大大小小的同盟，认为规则 “合意者”才会共同构建治理合作

体。显然，分布式治理能够推动 ＡＩ发展向合意方向移动。

三、激励相容及分布式治理若干形态

（一）为何愿为和如何为之

分布式治理需要千千万万的行动者，激励来自何方？全社会对 ＡＩ安全与伦理问题高度关注和自由表达，
形成泛在、强大和持续的压力和导向；ＡＩ企业发展需要海量用户，社会各方对其价值观和合规性的评价至关
重要；企业和其他创新团队具备以技术促进向善及合规的能力，又具备自主决策和快速响应能力；监管者立

法者的发声和行动所体现的方向性关注，对投资者、开发者、消费者以及公众心理都有重要引导和约束作用。

这些都是分布式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１ 价值对标与主动作为。

人类价值观、社会意愿和企业内部向善文化形成合规建设强大推动力。ＡＩ公司在 “价值对齐”方面有大

量行动，甚至 “对齐”这个术语的普及和落地也是企业提出和实践的。③ 许多公司和研究机构已经或准备制

定明确的伦理和法律框架，指导大模型的开发和使用。这些框架通常包括数据隐私保护、内容审核标准等。

ＯｐｅｎＡＩ在其 ＧＰＴ系列模型中引入了多种安全措施，如内容过滤和用户反馈机制，设立了 “ＡＩ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ｅａｍ”，致力于研究和开发技术以确保 ＡＩ系统符合人类价值观。Ｇｏｏｇｌｅ在 ＡＩ伦理和透明度方面投
入了大量资源，建立了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并发布了多篇关于 ＡＩ伦理和对齐的研究报告。阿里巴巴达摩院在
ＡＩ伦理和对齐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定期发布报告，推出 “ＡＩ＋社会责任”计划。企业不仅各自努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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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史蒂文·雷蒙德：《大教堂与集市》，卫剑钒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江小涓：《数智时代的秩序重构与治理合作：合理合意双重目标》，《管理世界》２０２５年第 ５期。
ＧＰＴ等大模型出现后，ＯｐｅｎＡＩ和 ＤｅｅｐＭｉｎｄ的研究者开始将 “对齐”定义为确保模型目标与人类意图和价值观一致技术框架。２０１９
年，ＯｐｅｎＡＩ发布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明确将对齐列为关键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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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识产生了多种类型的 ＡＩ治理企业共同体。２０１６年 ９月，谷歌、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亚马逊、ＩＢＭ、微软联合成
立 ＡＩ合作伙伴组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Ｉ），目标是推动 ＡＩ技术符合伦理规范，重点关注公平性、透明性及社会
责任。２０２５年 ７月 １６日，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第十五次全会上，阿里巴巴、百度、火山引擎、零一
万物、第四范式、科大讯飞、蚂蚁集团等 １６家企业代表，共同发布 《人工智能安全承诺》实践成果，推动签

约企业及更多企业遵守联盟共同规则。①

２ 信誉维护与回应关切。

企业、个人和组织对自身信誉的珍视推动企业积极回应社会质疑和主张。ＡＩ与核不扩散等机制不同，后
者与市场及公民的日常并无直接关系，只与政府间军事行为有关。ＡＩ不同，生存发展时刻需要海量用户，声
誉影响生死攸关。２０１６年，Ｔｗｉｔｔｅｒ聊天机器人 Ｔａｙ因用户恶意输入，迅速学习并发布种族主义言论。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在 ２４小时内下线 Ｔａｙ，并修订 ＡＩ聊天机器人规则，增加实时内容过滤和用户行为黑名单。２０２３年，ＯｐｅｎＡＩ
因使用用户与 ＣｈａｔＧＰＴ的对话数据训练模型引发争议。用户和媒体质疑其隐私政策模糊，可能泄露敏感信息。
ＯｐｅｎＡＩ及时更新了数据使用政策，明确承诺默认禁用用户对话数据用于模型训练，除非用户主动开启 “数据

共享”选项，同时新增了数据删除请求通道，允许用户提出移除特定数据的要求。最新的案例是，２０２５年 ２
月底至 ３月初，腾讯元宝新上线的 《用户协议》规定，用户上传至平台的内容及 ＡＩ生成的内容，腾讯将获得
不可撤销、永久、免费、可分许可的使用权，此举引起用户强烈质疑。３月 １日至 ５日，腾讯作了三次修改，
承诺体验优化计划开关默认关闭。一周内从 《用户协定》上线到修改完成，这个过程政府完全没有发声，或

许还未来得及知晓和理解事件本身，全程就只是用户与 ＡＩ企业的博弈过程，最终达成规则共识，腾讯元宝也成
为活跃用户最多和应用最广的生成式 ＡＩ大模型之一。由此可见用户信誉维护对 ＡＩ企业行为的重要约束力。②

３ 技术社区与标准构建。

数智化技术快速迭代，各种技术社群在价值、伦理和安全理念的构建传播以及标准制定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是 ＡＩ国际治理领域的重要行动者。技术标准开发组织 （ＳＤＯｓ）在 ＡＩ规则和伦理标准的制定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ＩＥＥＥ）２０１６年 ４月发起 “自主与智能系统伦理的全球性倡议”，

联合数百名跨学科专家研讨伦理准则，并于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发布首个 《人工智能伦理设计准则》版本，强调 ＡＩ
需 “造福人类”，要求系统设计融入透明性、可追溯性及人类监督机制，这是针对 ＡＩ伦理问题较早讨论和行
动的团体。再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制定颁布多项 ＩＳＯ体系中的ＡＩ标准，例如 ＩＳＯ ／ ＩＥＣ ２３８９４：ＡＩ风险管
理指南；ＩＳＯ ／ ＩＥＣ ４２００１：ＡＩ管理系统 （ＡＩＭＳ）标准等。国内也有诸多技术社群制定共识规则，如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ＣＥＳＩ）发布的 《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颁布的国家标准 ＧＢ ／ Ｔ ３５２７３２０２０ 《个人信息
安全规范》等，涉及 ＡＩ可控性、公平性以及数据伦理等内容。

４ 技术保障与规则可行。

各种保障 ＡＩ模型安全与伦理问题的分布式努力，技术可行是共识能够落地的重要保障。ＡＩ是治理对象，
同时 ＡＩ也是治理工具和手段。“技术治理技术”的逻辑是将法律要求直接嵌入技术系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
合规要求。谷歌、微软、ＩＢＭ、阿里巴巴、腾讯等 ＡＩ巨头都开发了算法审查工具来加强对技术风险的监控。
第三方技术安全与内容合规审查企业也纷纷成立，在 ＡＩ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深度伪造检测为例，传统的
治理手段在面对 ＡＩ技术时往往失效，例如对于线上伪造证件问题，通过传统的照片或视频验证不易鉴别，只能
通过大模型安全工具来解决。再如训练数据中的历史歧视被编码为系统规则 （如招聘ＡＩ排斥女性），需引入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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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国人工智能安全承诺框架》，２０２５年 ７
月 ２６日。
２０２５年 ２月底至 ３月初，腾讯旗下 ＡＩ助手 “腾讯元宝”因用户协议中的版权条款引发用户广泛争议，腾讯元宝新上线的 《用户协

议》规定，用户上传至平台的内容及ＡＩ生成的内容，腾讯将获得不可撤销、永久、免费、可分许可的使用权，涵盖存储、修改、商
业化等用途，此举引起用户很强质疑，网络上出现拒用元宝的声音。自 ３月 １日起，腾讯作了三次修改，第一次删除了 “不可撤销”

“永久”等表述，并新增条款允许用户联系腾讯拒绝授权；３月 ４日做了第二次修改，明确体验优化计划开关默认关闭，明确声明
“用户输入和输出的内容，权利归用户或相应权利人所有”；３月 ５日再次修改并发出官方致歉，承认旧协议 “给用户造成困扰”，承

诺默认状态下内容不用于模型优化，输入和输出的内容版权仍归用户。此处表述由笔者汇聚多方信息做出，关于最终协定版本与官

方致歉声明，参见 ｈｔｔｐｓ牶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ｒｏｌｌ ／ ２０２５０３０５ ／ ｄｏｃｉｎｅｎｑｔｋｍ７７９２４２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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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去偏见算法。智能合约则是基于区块链的自动化执行合约条款的计算机程序，条件具备即自动触发，可以支撑

多种形态和用途的去中心化管理。在保证企业合规方面，ＡＩ也是高效率工具，例如隐私政策生成工具可以快速
生成符合法律要求的隐私政策文件。更重要的进步出现在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间，许多大模型纷纷制定前沿模型安全
框架，包括 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的 “负责任扩展政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Ｓｃａｌ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ＲＳＰ）”２ ２版、ＯｐｅｎＡＩ的 “应对准备框

架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第 ２ 版、ＧｏｏｇｌｅＤｅｅｐＭｉｎｄ 的 “前沿安全框架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ａｆｅｔ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２ ０
版、Ｍｅｔａ的 “以结果为导向的前沿 ＡＩ框架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Ｌｅ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Ｉ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以及 Ａｍａｚｏｎ的 “前沿模型

安全框架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ａｆｅｔ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尽管名称各异，这些安全框架有一个共同核心：在模型能力达
到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门槛时，不得在缺乏充分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贸然部署。这些框架体现了行业对前沿 ＡＩ
模型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Ｉｍｏｄｅｌｓ）在安全治理上的探索和承诺。①

５ 竞争压力与伙伴协同。

生成式 ＡＩ依托平台发展，平台为相关各方交易立规则。平台虽然居于核心地位，但从自身利益出发，制
定的规则要关注相关各方面诉求，兼顾各方利益，力争使有共识的生态圈最大化。同时，大模型之间存在竞

争，即使最好的模型，潜在竞争者始终存在。这种可竞争性不仅限于本地，而是存在于网络可以触达之处。

消费者转换 ＡＩ使用的沉没成本几乎为零，只需手指点击几下即可从一个 ＡＩ转到另一个 ＡＩ上。实践中，大模
型生态圈中的各方往往是多栖的，时刻在比较不同模型的优劣，因此每个模型要力争使自己的安全与伦理状

况处于各方可接受状态，如果因为店大而欺客，就会丧失大量用户和供应商。为了增强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扩大朋友圈，许多大平台推出自主向善的 ＡＩ应用。微软地球智能 （ＡＩｆｏｒＥａｒｔｈ）项目到 ２０２１年利用机器学习
已支持了全球 １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８６０余个项目，涵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优化和水资源管
理四大领域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ｒ）。蚂蚁森林是蚂蚁集团于 ２０１６年 ８月在支付宝平台推出的公益性环保服务，通过
数字化手段将用户的日常低碳行为转化为生态保护行动，用户通过 ４０余种低碳行为积累虚拟 “绿色能量”并

可申请在生态脆弱地区种下真实树木。截至 ２０２５年 ４月，累计种植真树超 ６亿棵。
６ 跨国运作与治理联盟。

ＡＩ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特别显著，边际收益很高，用户数至关重要。因此大模型都力求全球落地应
用。然而，不同国家对 ＡＩ合规性的要求不同，政府又难以及时明确评测 ＡＩ合规状况，带来大模型跨国落地
的困境。为此，跨国 ＡＩ伦理与安全评测共同体成为重要应对工具。一类由国际技术组织牵头联合多个企业推
进，国际上有由联合国旗下世界数字科学院 （ＷＤＴＡ）发布的ＷＤＴＡ ＡＩ ＳＴＲ系列，以及由蚂蚁集团、清华大
学、中国电信等联合谷歌、微软、ＯｐｅｎＡＩ等 ２０余家机构制定的 《ＡＩ智能体运行安全测试标准》，融合多国监
管要求和企业跨国运营诉求，将伦理要求拆解为可量化的测试项 （如 “记忆模块安全审计”）。共识度高的

评测模型具有内在商业驱动力，企业通过认证体系降低跨国经营合规成本，如蚂蚁集团借 ＷＤＴＡ标准通过欧
盟ＤＧＡ审计，据说有 ３４个国家的ＡＩ项目需通过该认证方可部署。还有一类由有影响的科技机构牵头制定，例
如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导的Ｏｐｅｎ Ｃｏｍｐａｓｓ支持多语言 （中英文）与多模态任务的综合评测框架，覆盖５０＋数据
集，提供开源可复现的评估流程，支持自定义评测模块。Ｏｐｅｎ Ｃｏｍｐａｓｓ被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华为等企业用
于模型迭代优化，其开源性推动全球超过 ２００家机构采用，评测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行业通用基准。

（二）分布式治理的泛在性、回应性和长期性

分布式治理具有泛在性。ＡＩ时代，技术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变化快，何为合理合意的治理原则难
以及时判断，集中化一致性治理推进艰难，分布式治理将发挥更加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分布式治理的范围可

大可小，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形态，能探索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并及时调整方向和重点。分布式治理不会是

理想的治理模式，也不可能是各方都满意的规则，但对共同体中各方来说至少是可接受的，因此有广泛的存

在基础。

分布式治理具有回应性。ＡＩ技术发展方向难以预测，许多潜在而未发生的挑战在实践中无法预判和有效
应对；随着事态出现而产生的治理需求，问题明确利害可测，此时相关各方进行回应才具有可行性。比如近

１１

① 案例来源可参见 ｈｔｔｐｓ牶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ＥｎＵＯ６ＰｃＦＬ２ＸＴ３ｂｒＥ６Ｏ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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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 ＣｈａｔＧＰＴ在学术研究中广泛使用，许多 “实事”和 “数据”来源于机器编造或者称之为 “幻觉”，导致

无知误用和有意造假的案例和数据频发，因而一些学术规范严格的期刊建立了人工智能内容审查标准。同类

问题在法律界也出现，有律师在辩护时引用了 ＡＩ编造的 “判例”，引致美国律师协会等明确要求，在法律实

践中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时必须设立严格的验证机制。① 这种 “见招拆招”的回应式治理看上去缺乏远见和预

判，却有较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而且治理成本较低。

分布式治理具有长期性。技术演进速度太快，冲击范围很大，行政和法律监管能力的适应和提升有时跟

不上，集中式治理体系难以快速全面形成，分布式治理持续存在并不断迭代将发挥重要作用。分布式治理力

度较弱，没有公权力赋予的强制力量，不过 ＡＩ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用劲太猛以至完全
消除，那样做会极大限制 ＡＩ发展和应用，社会成本昂贵。例如大模型的不可解释性目前看来难以完全消除，
合理的治理目标不是 “消除”而是 “限制”，使这种损害不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和系统性的不良后果。在

可预期的未来，每个场景或局部受到 ＡＩ挑战的问题千差万别而且不断变化，分布式治理向集中式治理转变和
集中式治理失效并生成新的分布式治理，很可能在时间与空间上始终并存。

四、集中式治理必须存在，构建底线和边界

分布式治理虽然广泛而有效，但基于公权力的集中式治理体系必不可少。市场与社会力量形成的分布式

治理，并无公权力的强制力，特别是没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严峻处罚权力，因此对于那些导致严重安全、伦

理与价值观问题的恶意行为约束力不够。特别当引发的议题具有 “军事”“民族”“国家”等属性时，自发的

分布治理体系不能有效运作，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需要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公权力机构要以明智恰

当的行权方式，向全社会表明治理并非创新的对立面，而是实现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制度性支撑。②

（一）严防严惩带来严重后果的恶性使用

以挑战人类价值观、破坏社会团结甚至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等为目标的 ＡＩ恶性使用，对社会造成严重伤
害，既要严防更要严惩。多国法律中明确规定 ＡＩ严重违法行为清单包括侵犯用户隐私、知情不处理甚至共谋
发布虚假信息、恐怖主义、仇恨言论等内容。中国相关规定包括不得生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

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等内容。通常情形下，ＡＩ模型用途多元，可以造福人类但同时可以被用来作恶，
因此严惩比严防更加重要。比如刀可以切菜但也可以有意伤人，汽车是交通工具但也可以有意撞人，由于严

防即禁用的成本过高，严惩就成为 “合意”选择。而对军事、金融等高风险应用领域，则应设定更严格的防

控措施。

（二）强制要求公开透明支撑分布式治理的有效性

ＡＩ问题技术性隐蔽性强，只有开发者真正知道算法如何运行，不仅公众不易知晓其规则，外部技术人员
和政府监管人员要理解技术架构也并非易事，即使存在安全与伦理问题，也有可能许久不被社会所知晓。因此

规则的公开透明是基本要求，这不是可选项，而是 ＡＩ治理的基础条件。要确保各方可以质疑平台涉及公众内容
的算法审核，允许持权公共部门或特定的研究者获取平台相关数据以开展算法规则和在线内容的实时研判。

（三）保护 ＡＩ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稳定与公平
ＡＩ带来的失业问题与以往不同，过去多轮技术革命对就业而言虽有替代但更有新创，目前看上去似乎难

以认为 ＡＩ时代这种乐观情形会重现，被 ＡＩ替代的群体很可能成为技术进步中的利益受损者。合意性的一个
重要诉求是技术进步的益处能被社会成员所分享，失业冲击处理不好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问题，为此更符合时

代要求的社会再分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加快研究。③ 全社会合理分享 ＡＩ红利有充足理由，ＡＩ发展建立

２１

①

②

③

事件来源参见 ｈｔｔｐｓ牶 ??ｐａｐ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 ／ ｈｔｍｌ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３ ／ ５ ／ ５０１７５２ ｓｈｔｍ。
引自薛澜在 ２０２５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全球视野下的人工智能治理———挑战、机制与未来路径》，参见
ｈｔｔｐｓ牶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Ｃｎ６ＸｃｑｄＸ１ｊｍＤＰＡＤｘＱｄＲ Ａｇ。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热门话题。这项政策旨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定期、无条件的基本收入，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有关

情况可以从在线资源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ａｒｔ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牗ＢＩＥＮ牘 牗 ｈｔｔｐｓ牶 ??ｂａｓｉｃｉｎｃｏｍｅ ｏｒｇ牘网站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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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社会持续积累的基础上，仅从海量数据这个角度就能理解全社会为 ＡＩ发展付出的知识积累，因此应该合
理分享创新红利。

（四）政府发出信号引导 ＡＩ发展方向和社会理念
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和法律强监管往往具有滞后性，但政府以及立法机构对 ＡＩ头部企业行为的实时关注，

对严重违法违规案件的及时罚处，对一些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批评指责，发起相关监管政策和法律制定修改

的公共讨论，发布建议、指南、最佳实践、优秀案例、专业标准等软性举措，都对创新方向、技术应用、投

资选项、公众心理和社会舆情等有显著的导向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这类社会共识虽然属于软规

则，但并非单纯靠言传身教来推行，实际上也是通过一系列有形引导来助力实施，而且特别需要 “官方”和

社会的认可来传承。① 国外实践也表明，有效的社区自主治理需要政府和外部组织承认社区自定规则的权利，

复杂问题也需要社区、区域和国家的协同。② 总之，公权力机构影响力和引导力强大，是集中式治理的主责

方，也是分布式治理的重要力量。

简短的结语：ＡＩ治理将是一个在技术与制度博弈中渐次推进的过程，政府或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独自
应对这些挑战。汇聚千万主体意愿和行动的分布式治理和代表社会核心关切的集中式治理要协同努力，集小

善为大善，以大善引领小善，努力使 Ａ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服务。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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